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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 　　导 论

本书以“中书门下体制”命名，是从关于三省制的研究中

引申出来的。因此，有必要对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，尤其是历

来关于三省制的研究，进行简要的学术史考察，进而找出本书

立论的基点。

相对于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来说，政治体制是一个新的研究

角度。有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概念，从政治体制的层面上说，

在学术研究中运用得较多的，大体有秦汉时期的三公制（或二府

制）和三公九卿制、隋唐时期的三省制和三省六部制、宋朝的使职

。差遣制、元朝的中书省和行省制、明清时期的内阁制和六部制等

①如陈仲安在 年 月为其《汉唐职官制度研究》一书写的后记中称，

“秦汉之三公九卿制一变为隋唐前期之三省制，再变为唐后期以至五代北宋初之使

职差遣制”。见陈仲安、王素著 年版，第《汉唐职官制度研究》，中华书局

页。陈琳国《南北朝的职官制度》称：“在中央，三公九卿制已经完全衰落，

三省制正在逐渐形成”。见杨志玖主编《中国古代官制讲座》，中华书局 年

版，第 页。白钢也多处使用“三公制”和“三省制”等概念，参见其主编的

《中国政治制度史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 年版；及《中国政治制度通史》（十卷

本），人民出版社 年版。又如韦庆远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央行政体制

之一种形式称为“三公九卿行政管理体制”或“三公九卿之制”，将唐宋时期的中

央行政体制称为“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”和“诸使差遣负责制”，又

将唐宋时期的中央辅政体制称为“三省辅政体制”和“中书门下辅政体制”，见韦

庆远主编《中国政治制度史》，中 页、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版，第

页。又可参见韦庆远、柏华著《中国官制史》，东方出版中心 年版，第
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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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说，这些概念都具有一定的抽象意义和概括力，但又都缺

乏严格的界定。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体制，包括立法体

制、行政体制和司法体制等，而行政体制指行政机构的设置、

行政职权 。在“体制”之的划分及其运行等各种制度的总称

前冠以最能概括某一历史时期政治运行特征的名词，就构成

了上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习用的“某某制”或“某

某体制”。具体到唐朝来说，因为唐前期的中央政府主要是以

三省为核心进行运作，所以就有了“三省制”的概念；又因

为中央行政机构的主体是尚书六部，故又合称为“三省六部

制”。

我们先不论“二省制”或“三省六部制”的概念是否准确

表达了隋唐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，甚至也很难说清楚是谁在什

么背景下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，但它已经被学界广泛接受和运

。用，却是事实

①参见黄达强、刘怡昌主编《行政学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版，第

页。

②如李培浩依吴宗国先生在北大历史系讲授中国通史的讲义，提出隋唐时期

“确立三省六部制”。见李培浩《中国通史讲稿》（中）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

版，第 页。杨友庭和韩国磐撰有专文论三省六部制的形成，分见杨友庭《三省

六部制的形成及其在唐代的变化》，《厦门大学学报》 年第 期；韩国磐《略

论由汉至唐三省六部制的形成》，《厦门大学学报》 年第 期。王援朝也明确

使用“三省六部制”之说，见张传玺主编《简明中国古代史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

页。白寿彝年版，第 总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中有关隋唐时期政治

制度的论述，有“三省六部制与寺监制”之说。见白寿彝总主编、史念海主编

《中国通史》第六卷《隋 页。年版，第唐时期》（上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一般教科书中使用这个说法的情况非常普遍，此不备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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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唐代三省制研究的学术

积累与新问题的呈现

（一）三省制研究基本取向的奠定

世纪 年代以前的研究积累

最早对于唐代政治制度予以集中关注的是唐人本身，《唐

六典》和《通典》的修纂，为后人保存了基本完整的唐代制度

史料。宋朝编修的史书和宋人笔记中也有大量的关于唐代制度

的记载，对唐代制度的探讨往往成为宋朝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

部分。但是，清代考史著作中，对唐代制度却没有引起充分关

注。近代史学的关注点基本也不在制度方面，吕思勉的制度史

以贯通地汇编史料为主①，陈寅恪探讨隋唐制度渊源，则主要

是从文化融合与文化传承的角度切入 。所以，今天对唐代制

①吕思勉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进的论述，以吕著《中国通史》上编第六章

《官制》较为集中。他认为唐代以三省为相职，“中书主取旨。门下主封驳。尚书

承而行之”。这是宋人以来的看法。但他提出唐代官制“乃系就东汉、魏、晋、南

北朝的制度，整理而成的。其实未必尽合当时的时势。所以定制未几，变迁又

起”，却是很有见地的看法。吕著《中国通史》上编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年版，第 页。该书上编原为吕著《中国通史》上册，开明书店 年出

版 。

②如陈寅恪对《唐六典》性质的分析，目的是为了考辨唐代官制渊源系统问

题。他认为：“开元时所修六典乃排比当时施行令式以合古书体裁，本为粉饰太平

制礼作乐之一端，故其书在唐代行政上遂成为一种便于征引之类书，并非依其所

托之周官体裁，以设官分职实施政事也。”见氏著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，三联

页页、年版，第书店 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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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进行研究，往往要回到宋人的基点上去。通常所说的三省制，

就基本是在宋人对唐代制度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术语。

吕振羽著《简明中国通史》在论述唐代执行政权的组织机

构和行政系统时，称“中书省掌皇帝诏敕政令的颁布，门下省

掌审查诏令，尚 ，没有超出宋人的理解。尚书省掌管行政”

钺主编《中国历史纲要》论述唐代制度时，只谈到“初唐的科

举制和府兵制” ，并未涉及三省制的问题。范文澜著《中国

通史简编》，也只是简单地提到“唐初沿隋制，以尚书、中书、

门下三省长官共议国政，行施宰相的职务” ，对三省制并未

深究。

从学术发展来说，中国内地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对后来学者

影响较大的，是吴晗、聂崇岐和汪篯的相关论述。吴晗在论述

历史上君权受到的限制时，特别提到封驳制度和隋唐的三省制

度。他认为，“三省的职权是中书取旨，门下封驳，尚书施行。

中书省有中书舍人掌起草命令，中书省在得到君主同意或命令

后，就让舍人起草，舍人在接到词头（命令大意）以后，认为

不合法的便可以缴还词头，不给起草。⋯⋯门下省有给事中专

掌封驳，凡百司奏抄，侍中审定，则先读而署之，以驳正违

失。凡制敕宣行，大事覆奏而请施行，小事则署而颁之，其有

。不便者，涂篡而奏还，谓之涂归”

①吕 页。振羽：《简明中国通史》（下），三联书店 年版，第

②尚钺主编：《中国历史纲要》，人民出版社 年版，第 页。

③范文澜：《中国通史简 页。编》，人民出版社 年版，第

④吴晗：《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》，原载《云南日报》 年 收入《历史

的镜子》，生活书店 年版；再录于《吴晗史学论著选集》第 卷，人民出版

社 年版， 页。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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聂崇岐的长篇论文《中国历代官制简述》，对后来人们关

于中国古代制度的理解影响很大。他认为，隋文帝代周以后，

就确立了内史省（中书省）取旨、门下省审核、尚书省执行的

三省分权制度。唐承隋制，也以三省长官为宰相。但唐代三省

制度经历了三次大的改变。一是尚书省地位的下降。“因太宗

曾当过尚书令，后来就空着它不再授人，而以尚书省的副长

官 左右仆射为宰相。高宗以后，左右仆射渐渐不能参决大

政，成了听令执行的官员，虽在玄宗时一度改称左右丞相，也

只具空名而已。”二是中书令和侍中的宰相职权被一些加衔宰

相分割，“自高宗以后，则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

三品行宰相事。”三是政事堂制度的变化。政事堂“初设于门

下省，后移于中书省，又称‘中书门下’，表示它是联合组织。

这两个不同性质机构的长官们既在一起办公，而正式长官

侍中、中书令又不常置，于是审核一层当无必要，这样，门下

省的审查职责，实际就落到给事中的肩上了”。文中指出“：三

省制度经过这几次改变，中枢机构事实上只有一个混合体的中

书门下，到了宋代遂简称为‘中书’。”对于隋唐的行政机构，

他认为：“隋代仿周礼六官才定为吏、民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

部，部有四司。唐沿隋制，惟在高宗时为避太宗讳，改民部为

户部。从此直到清末，六部制基本未变，司则间有增减。⋯⋯

本来诸卿在秦汉时期是政务兼事务官，迨六部制立，他们只是

事务官，一切须听部令，其职权之缩小，不问可知。” 此文

对三省制的理解还比较片面，尤其对于三省地位变化的动因理

①聂崇岐：《 月 日“史学”双年中国历代官制简述》，《光明日报》

周刊第 号；收 页。录于《宋史丛考》，中华书局 年版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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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不确。但是，他已经敏感地意识到，“中书门下”的出现意

味着三省制度的重大转型，并过渡到宋代的“中书”制度。对

于尚书六部与诸卿的关系，也有较为准确的把握。

汪篯和吴宗国先生在《中国史纲要》隋唐五代部分中，对

三省职掌和机构性质进行了相当准确的定位，指出“：中书省和

门下省是机要之司。中书省负责整理、陈奏来自各方的表章，

并提出处理的初步意见，起草并宣行皇帝的制诏。门下省负责

审查中书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；制诏有不便施行

的，封 就是说中书省的驳奏还。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。”

职权不仅是起草制诏，还要侍奉进奏、参议表章；门下省的职

权也不仅是审核制诏，还要审驳尚书省拟制的奏抄。不过，对

于中书舍人侍奉进奏、参议表章之职以及给事中审驳奏抄之

职，当时的认识还是比较初步的，没有上升到政务运行机制的

高度。对于三省制度的变化，也还没有予以重视。

在日本，较早对三省制度进行专门研究的是内藤湖南和内

藤乾吉。内藤湖南在比较日本和唐代的制度时，对唐代制度有

一个集中的表述。他认为，唐代分为尚书、门下、中书三大主

要机构，中书省是天子的秘书官，主要执掌诏敕之类的事务。

门下省是审议机关，如果认为中书起草的诏敕不妥当，可以进

行辩驳。“唐代的政治，是由中书省、门下省双方商谈，中书

省代表天子的意志，门下省是审议机关，这两省反复修改，一

旦决定下来便移交执行官尚书省。”所以说，唐代是一种“贵

①翦伯赞主编：《中国史纲要》第 册， 页 ；人民出版社 年版，第

《中国 年版，第史纲要》上册， 页。参见汪篯《唐代前期的法令和制

度》，《唐太宗与贞观之治》，求实出版社 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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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文中，他族的合 。内藤乾吉在《唐代的三省》议政治” 尽

管未用“三省制”一词，但基本是将三省看做统治枢纽和核心

机构，对三省的含义和相互关系进行了考证和论述，奠定了后

来日本学者关于三省制研究的基础。文章指出，在唐代庞大的

政权组织系统中，尚书、中书、门下三省是最高统辖机构。三

省在最高权力系统中的分工和相互关系是，“中书省主起草诏

敕及天子批答章表的文案，传达颁行天子的旨意，故具有天子

秘书官的性质。门下省主审查复核中书省所下的诏敕，如有异

议则修正返还；此外还审查（尚书省）各司申报的奏抄，驳正

违失，是给天子旨意以获准的机关。尚书省统辖吏、户、礼、

兵、刑、工部六个行政机构，是实施已为天子与门下省许可的

诏敕奏章的实体。因此重要国事，大体都要经过这三个机关”。

关于三省所具有的职能和关系在政治形态上的意义，内藤乾吉

特别看重门下省的作用和地位，认为门下省所具有的复审权

力，表明治国之策并非完全取决于天子一人。“从而也就意味

着唐代的政治并非是君主独裁政治，而是综合天子和贵族意志

实行的贵族政治。门下省则堪称为代表贵族意志的机关。”无

疑，这种认识是建立在日本京都学派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

段总体结论基础之上的。为了避免让人误解门下省的此种作用

就是贵族代议制，内藤特地作了一句补充性的解释：“当然，这

①内藤湖南：《唐代文化和天平文化》，载氏著《日本文化史研究》，储元熹、

卞铁坚译，商务印书馆 年版，第 页。此书据日本东京宏文堂 年

版译出。

②内藤乾吉：《唐代的三省》，《史林》 年第 卷第 号，后收录于《中

国法制史考证》，京都，有斐阁， 年，译文见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

译》第 卷《法律制度》 中华书局 年版 第 页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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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不等于说门下省是法定的权力代表机构，而是指它在事实上

具有这种性质”。

内藤乾吉对三省所具有的职能和相互关系进行的总体论

述，是从唐代史料出发进行的客观描述，对事实的认定非常准

确，突破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宋人的套路。但是，后人没有充

分重视此点，殊为可惜。

他还进一步将三省与宰相制度结合起来进行分析。他认

为，三省都是以天子的近侍之官发展成政治上的重要机关，三

省长官成为事实上的宰相，但三省长官并列为正宰相的情况，

只限于唐初。自贞观末年，尚书仆射不能成为正宰相。正宰相

惟有中书令和侍中，与各种授予宰相资格者一起议政于门下省

之政事堂。后政事堂移往中书省。开元十一年，政事堂易名为

中书门下，政事堂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。中书门下之下列吏

房、枢机房、兵房、户房、刑礼房五房，主全部事务，中书门

下即宰相之司。中书门下在连称的情况下大致即指此宰司之

义，与中书、门下省之义稍有不同。

对于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的意义，内藤乾吉并未深究，但

对于中书门下不是两省的连称，而是作为宰相之司（宰司）的

含义则已明确指出。为什么宰相之司要以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连

称来表示呢？这当然与三省关系及两省的性质和地位有关。内

藤乾吉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并试图加以说明。文中指出：“虽

然在唐初确立了以三省长官为宰相的制度，但最终惟有中书、

门下省的长官成为真正的宰相，并由此导致了中书省和门下省

的本职在性质上的变异。就其机构的本职而言，中书省代表天

子，门下省代表贵族，确切地说是代表贵族官僚。然而当其长

官作为宰相而商议国政时，就不能认为他们是各自代表天子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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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族在议政。既然身为宰相，就必须超越中书与门下的差别。

况且宰相不仅仅是两省的长官，更重要的他们还必须是贵族。

因此，作为宰司的中书门下实际是贵族官僚的最高机构，重要

国策经该机构与天子合议后得以决定。所谓中书省代表天子、

门下省代表贵族官僚，应当说只是形式而已。换言之，唐中

书、门下两省的制度，是将中国中世的贵族政治最有效地形式

化了的产物。”文中还进一步通过公文书包括诏敕和奏抄等来

论证三省关系及最高政务运行的程序，对我们理解唐前期政治

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有很大的启发。

但是，内藤乾吉关于三省分工和相互关系是贵族政治在官

制上的形式化的观点，乃是以日本的贵族制来理解魏晋以来的

士族门阀，未必契合于中国历史实际。其有关三省地位和相互

关系的论证，也还需要进一步结合唐前期国家政务运行程式进

行深化，尤其是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以后的政务运行及其与此

前的区别，更是内藤没有涉及而又是有关唐代政治体制的大问

题。

砺波护在内藤乾吉上引文关于三省制度研究的基础上，从

三省内部具体负责政务运作的官员及其职掌出发，利用唐人文

集中的一些制敕文书史料和出土告身等，对唐代的三省六部制

。进行了更深入的综合研究，发表了《唐的三省六部》一文

文章分为两节，分别论述“中书舍人和给事中”与“尚书六部

的诸官”，用许多具体的任官文书和事例，论证中书舍人（及

①砺波护：《唐 三省六部》，载《隋唐帝国与东亚世界》，东京，汲古书院，

年；又收录于氏著《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》，京都，同朋舍， 年，第
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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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制诰）是敕命的真正起草人，给事中则是封驳之职的实际承

担者，并分析了六部之尚书、侍郎、郎中、员外郎之职权与地

位。砺波护此文，主要是为了配合其关于唐代使职的研究。他

先后发表了《三司使的成立 唐宋变革和使职》、《唐代使院

的僚佐和辟召制》等论文，并以《唐宋的变革和使职》为题，

作为第一部收录于其《唐代政治社会史论》中。他认为，唐代

安史之乱以后各方面制度的变化，是由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

治过渡的制度体现，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律令制度的瓦解和使职

的成立，而使职相对于律令所规定的官职来说，是“令外之

。正是在武则天以来各种令外之官不断出官” 现的情况下，

使职才不断扩大，最终取代尚书六部成为行政主体。使职的发

展势必要影响到三省职权与地位的变化，进而影响到原有政治

体制的运作，故其《唐的三省六部》一文，主要即是探讨在使

职成立和发展的前提下三省和尚书六部的职权与地位发生了何

种变化。但是，对于这种变化的意义和性质，砺波护并未有明

确和具体的论述。

港台方面，严耕望对于唐代的宰相与三省制衡之制有过集

中的论述。他认为：“唐初三省长官并为宰相而各有分职：中书

省为制命之制出机关，门下省为制命之审覆机关，尚书省为制

命之施行机关。凡有政事，先由中书取旨撰拟诏敕，付门下审

覆，再下尚书施行；步骤精密，且寓制衡作用，立意本善。惟

是事权分立，往往发生流弊，尤以中书门下两省，或论难往

来，各逞意气。太宗深察其弊，乃令三省长官合署办公，是谓

①砺波护：《三司使 成立 一唐宋 使职》，《史林》

期；又见《唐代政治社会史 页。研究》，第 页、

变革 年

第 卷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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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事堂，此实唐代宰相制度之一进步也。政事堂始设于门下

省，武后初移于中书省；至开元十一年，改称‘中书门下’，

别为置印，列五房于其后，一日吏房，二曰枢机房，三曰兵

房，四曰户房，五曰刑礼房，分曹以主众务。前此诸相惟有一

会议厅为议事之所；除各自本省之机关与僚属外，无共同独立

之机关与僚属；至此乃始备之。此实唐代宰相制度之最大进

步，抵于成熟矣。于是宰相机关脱离三省成为超然独立之府

署，而中书门下二省之要职惟中书舍人与给事中而已。凡百制

命皆由‘中书门下’决议取旨，付中书省，由中书舍人起草，

下门下省，经给事中审覆，然后颁下尚书省施行之。此种制

度，宰相无掣肘之感，又不失中书起草，门下封驳之遗意，宰

相权隆而亦不能专，且无行政之权，视汉之大政一出丞相者，

似为精密矣。” 严耕望在这里对于三省关系的理解还是停留

在三省制衡的层面上，关于政事堂设立的时间和背景也是从三

省制衡的角度进行推论的，不似内藤乾吉和砺波护等日本学者

更加注重制度的实际运作以及三省在上下行文书中的地位和作

用。对于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皇帝制命的成立和实施机

制，严氏的理解也存在偏差。所谓“凡百制命皆由‘中书门

下’决议取旨，付中书省，由中书舍人起草，下门下省，经给

事中审覆，然后颁下尚书省施行之”，实际上只是在旧有机制

上增加了一个中书门下决议取旨的环节而已。事实上，改政事

堂为中书门下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原有宰相制度的完善，也

不是简单地在原来的政务裁决机制中增加了一个环节，而是政

①严耕望：《唐代文化约论》，《大陆杂志》第 卷第 期，台北， 年，

第 页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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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体制的一个重大改变。但是，严氏指出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

之后，中书门下成为独立于三省的宰相府署，而中书、门下两

省之要职惟中书舍人与给事中而已，却是非常有见地的。因为

中书门下作为独立的专门宰相机构出现后，并没有完全取代三

省机关的职能，三省依然存在，但三省的职权与地位却发生了

深刻的变化。

孙 一文中，以三省制国栋在《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》

为中心，将唐代 高政治体制的变化分为三省制之长成

祖 则天、中宗、睿宗、太宗、高宗三朝，三省制之挫折

玄宗开三朝，三省制之完成及其转变 元时期，三省制之

破坏 由天宝至顺宗时期，三省制之转型 宪宗至昭宣

十朝等五个阶段。这是较早明确提出唐代中央政制为三省

制，且认为只有唐代才是三省制建立和实施时代的论著。文

中指出，“是三省早已存在，而必以唐代为三省制之代表者，

因为三省的关系发展至唐，然后有合理的新安排，一改魏晋

以来的面目”。他认为，即使到隋朝，也只是整理三省职官

而未明确厘定三省职权，并进一步列举了唐代对三省调整的

四点主要表现： 使中书舍人参议表章，分押尚书六曹，佐

宰相判案。由于中书舍人可以参与裁决军国大事，中书省才

正式成为制定意见的政府机构。 使给事中掌封驳之任。由

于给事中有封驳过官之权，然后门下省的审议制度可以建

立。 整理门下组织，划分侍中与散骑职掌，并置拾遗补

缺，以加强门下的审议作用。由于唐代将在宫中掌献替的散

①孙国栋：《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》，载《唐宋史论丛》，香港，龙门书店

年版， 页。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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骑隶属于门下，又在门下设立了拾遗补缺等负责谏诤的官

加强尚书员，门下省因此组成一完整的系统。 实权，使能

负实际行政责任。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调整，才形成了三省

权责分明的“三省制”。孙国栋引用《文献通考》卷五

“门下省”条所引宋朝胡致堂（胡寅）所谓“中书出令，门下

审驳，尚书受成”的说法，对于三省制作了如下具体表述：“凡

有军国大事，先由中书舍人各书所见，经中书侍郎中书令省

审，然后拟熟状进呈画押，是君主虽名为行政领袖，其实只有

同意权。敕旨既下，中书舍人署而行之，门下省给事中黄门侍

郎驳正之，然后送尚书省执行。尚书省于执行时认为有不便

处，仍可将诏书封还。”①

此文有几点值得重视。一是明确提出三省制的概念，把三

省制作为一种政治体制进行研究，并对三省制进行时代定位和

具体运作机制的描述。二是分析了定义三省制的四个标志，提

出并非有了三省机构就是三省制，只有经过唐代对三省职权和

相互关系进行新的安排之后，三省制才确立。文中认为，三省

之间的分工制衡是统治权力之分而非统治事项之分，“就其静

态观之，是将权力析而为三；就行政实施的动态观之，则不过

行政过程中之三个程序而已” 。这就明确地将三省制放到了

政务运行程序和实施环节的视野中进行动态的考察。三是注重

三省制的发展变化，将唐代不同时期的政治体制作为三省制的

不同阶段进行具体研究。四是从行政主导的角度，强调唐制与

汉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君相更加一体化，皇帝成为政府的最

①孙国栋：《唐宋史论丛》 页。，第

②孙国栋：《唐宋史论 页。丛》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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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负责人，并指出三省制的特质就在于“三省共同组织一严密

的行政中枢，以君主为此 。不过，中枢领袖而受三省之节制”

在三省制的具体运作机制方面，此文基本还是落入宋人对唐制

理解的窠臼，尤其是没有注意到政务文书具有上行和下行两个

方向，从而忽略了上行文书在国家政务运行中的意义。为此，

文中将封驳简单地理解为“封谓封还诏书而不行，驳谓驳正诏

，是将门下省的作用简单地理解书之违失” 为对皇帝诏敕的

审查，而忽略了更为日常的对尚书奏抄的审驳。因此，也没

有将中书省和门下省在上行文书中的不同作用进行区分，只

是笼统地说中书省要对军国大事提出处理意见。对于尚书省

地位和作用的变化，此文似乎也有不妥。文中提出，魏晋以

来尚书仰承中书鼻息，八座只有虚名，至隋和唐初才改变此

种情形，尚书省真正获得实权，体现在“以仆射为正宰相，

吏兵两部尚书多参豫朝政”以及尚书诸官“选任甚重”等方

面 。这里忽略了或误解了尚书省作为宰相机构，总理国家政

务，是魏晋以来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④，并非到隋唐之时才获

得实权。

在以上各方面研究的基础上，王素对三省制进行了综合研

究。其《三省制略论》是第一部以“三省制”为题的专著。该

书试图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政治制度发展的角度，对三

省制进行综合研究。书中对三省制明确地进行了定义，提出

“三省制是由三省首长制、三省并重制和三省分权制三个内涵因

①孙国栋：《唐宋史 页。论丛》，第

页孙国栋：《唐宋史论丛》，第 。

④参见祝总斌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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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三省首素构成的一种施政机构宰相制” 长制的要求是：宰相

必须是（而且仅仅是）三省首长；三省首长必须是真宰相；三

省首长实行集体领导制，共议国政。三省并重制是指三省之间

平等制衡，关键是门下政事堂的创置。三省分权制则指中书出

令、门下封驳、尚书执行的权力划分。按照这样的标准，书中

明确将三省制的建立时间断定为唐初，以隋炀帝大业三年为三

省制形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而“直至唐初三省才真正构成了

。鼎足之势，这正说明三省制的三个内涵因素到此才完全成熟”

唐初建立三省制以后不久，其三个内涵因素就相继遭到破坏。

王素对内藤乾吉《唐代的三省》、砺波护 的三省六部》和

英国学者崔瑞德主编《剑桥中国隋唐史》中关于三省制的论述，

都有所提及，并进行了辨析，但似乎未注意到上述孙国栋的长篇

论文。故未能对孙氏关于唐代三省制的发展变化及其阶段的划分

作出回应，而只是依照其“三省制的三个内涵因素”的变化，分

为“唐初三省制的确立”和“唐五代三省制的破坏”两章进行论

述。这完全是以三省制为中心的论述，即全书的主线是三省制的

、建立和破坏，而对于三省制建立之前和破坏以后的政治体

制，都附属于三省制加以论述，而没有提出与三省制相对应的概念。

张国刚关于唐代制度的研究中，对三省制的认识取得了许

①王素：《三省制略论 前言》，齐鲁书社 年版，第 页。与王素观点相

近的关于三省制的定义，还见于韦庆远等人的论著中，他们提出：“三省制度的确

立是经过长期的演变过程的。⋯⋯到了隋唐时期加以整理，终于形成了完备的三

省制度。特别是唐朝的三省制度，更为完备。三省既分掌政务，又相互配合，地

位并重，相互制约。⋯⋯这是一种分权的多轨制的中央辅政体制。”见中国人民大

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《中国政治制度史》上册古代部分，中国人民

大学校内用 页。书， 年印刷，第

②王 页。素：《三省制略论》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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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突破。从三省长官共为宰相的制度、政事堂的发展演变及其

制度上的动因、中书门下堂后官的设置和职掌，到三省的职

权，都有较为详细而切合实际的论述。关于中书省的职权，除

了强调中书省的中心工作是起草诏书之外，又指出“唐代中书

舍人还有一个重要职责，就是参议表章，佐宰相判案” 。对

于中书舍人六押和五花判事的制度，也有所论列。关于门下省

的职权，总结为“门下省的中心工作是审议与封驳。封指封还

皇帝的诏书，驳指驳回臣下的章奏” 。在论述给事中的职掌时，

进一步强调了其封还制敕与驳正奏抄的职权。这些都非常有见

地。只是把封奏或封还制敕概括为“封驳权” ，与其对封驳的

理解并不相符。关于尚书省的职权，其论述也有许多精彩之处。

陈仲安关于汉唐中央官制的研究中，也是以三省制为中心

的，其基本线索是从汉代三省制的孕育，魏晋南朝三省制的诞

生与发展，北朝后期三省制的建立，到隋及唐前期三省制的完

成。陈仲安先生认为，“三省制经过汉代的孕育，至曹魏终于

正式诞生。这时，中书省已经成立，门下省和尚书省也已经完

全脱离少府，成为独立机构。三省相辅相成，形成了一套制

度” 。两晋南朝三省制有了长足的进步，北魏后期和北齐实

行的是“行之有效的三省制” 。又引用王素关于三省制的定

义，认为隋及唐前期是三省制的完成时期 。说明陈仲安先生

①张国刚：《唐代官制》，三秦出版社

② 页。张国刚：《唐代官制》，第

③张国 页。刚：《唐代官制》，第

④陈仲安、王素著：《汉唐职官制度研究》，第 页。

⑤陈仲安、王素著：《汉唐职官制度研究》，第 页、

陈仲安、王素著：《汉唐职官制度研究》 页第 。

年版，第 页。
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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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的“三省制”概念比王素所用的要宽泛一些，基本是以三

省的成立为三省制确立的标志。这种观点至今还有很大影响，

如白钢仍基本上采用此种思路，称“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行政

，体制的最大变化，莫过于尚书、中书、门下三省制的确立”

又谓“三省制萌芽于东汉，曹魏时期出现了三省初步分立的形

式，北魏孝文帝改革才建立起早期的三省制”，隋朝则厘整了

。三省机构，确立了三省分立体制，三省制因此完善

年代以前对于三省制研究的以上基 世纪本是 最为集

中且具有代表性的论述。相对来说，孙国栋和王素对于三省制

的定义最为明晰，而且都建立起了界定三省制的标准，以唐初

为三省制的确立时期。尤其是王素注重隋朝制度调整对三省制

确立的意义，是其贯通地研究汉唐间制度变革成果的重要体

现。而内藤乾吉和砺波护的研究，则是将古文书学引入制度史

的研究之中，看重制度的实际运作及在运作中体现的制衡关

系，提示出三省制研究的另一个方向。

应该说，以上学者对于唐代三省制度的研究，奠定了其后

有关三省制研究的基本面向。其后，众多学者都是将“三省

制”作为宰相制度的一种形式看待的，在有关三省内部结构、

三省职官及其职掌、三省关系格局等具体问题上，都有众多论

著发表 。本书在后面的具体论述中还将引用，此不赘述。但

①白钢主编：《中国政治制度通史》第 卷《魏晋南北朝 前言》（黄惠贤

著）。

②白钢主编：《中国政治制度通史》第五卷《隋唐五代 前言》（俞鹿年著）。

③参见张国刚主编《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》第二章关于职官制度研究的综述

（牟发松、胡沧泽执笔），天津教育出版社 年版，第 页；胡戟等主编

《二十世纪唐研究》政治卷第二章《帝制与官制》关于中央职官研究的综述（杜文

玉、宁欣执笔）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， 页。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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